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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立美術館 114年度第 1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年 12月 29日(星期一)下午 16時 2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館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組長林○○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○○ 

    列席人員：無 

伍、討論事項： 

案  由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年 7月 1日起應辦理

事項自我檢核表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嘉義市政府 114年 12月 5日府人考字第 1145346986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檢核表內之應辦事項有六大項，其中屬本館應辦事項共五大項，不 

含高風險職務之安全衛生防護之項目。 

(一)安全衛生防護組織(含 2個項目)。 

(二)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(含 30個項目)。 

(三)身心健康防護。 

(四)職場霸凌之申訴及處理(含 10個項目)。 

(五)通報與建議(含 2個項目)。 

三、檢附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年 7月 1日起應 

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 1份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陸、臨時動議:無 

柒、散會：114年 12月 29日下午 16時 40分 


